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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邯山区公安分局、罗城头派出所、 

邯山区、肥乡人民检察院违法办案的控告 

 

控告人：杜丽锟 性别：女 身份证： 130402198405153620  联系电话：16632962033 

住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家属院新 3号楼 1单元 10 号  

被控告人（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陈利彬、王凯强、张万波、苏振国、

王杰、等，罗城头派出所尹岳飞、刘振、刘伟，农林派出所吴淼鑫等 

被控告人（二）：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检察院贺帅、王茜 

被控告人（三）：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检察院李贺军、石蕾 

控告事项： 

1、被控告人（一）对控告人的侦查程序违法，滥用职权、虐待毒打被监管人员，

刑事立案、刑事强制措施没有事实依据，报复陷害、非法拘禁等众多罪名，为了立功

而伪造证据。 

2、被控告人（二）、（三）以权代法、玩忽职守。 

被控告人违法犯罪的具体行为： 

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陈利彬、王凯强、张万波、苏振国、王杰、等，

罗城头派出所尹岳飞、刘振、刘伟，农林派出所吴淼鑫等的违法犯罪行为： 

1、刑事侦查行为涉嫌“非法搜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立案程序违法、侦查程序

违法。 

2025 年 2月 19 日晚上 10点半多，邯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刘伟等用铁棍撬坏我父亲

住宅的防盗门（当场报废），忽一下闯进 20多人，进屋就把我妈妈和我丈夫强行绑架

走了。他们不报姓名，只有个别人穿警服，不出示任何证件，有两人拿出自己的警察

证，在我爸爸的跟前晃了一下，根本不让看清，我爸爸要求细看证件，他们不给看。

他们在我父亲的住宅内上下四层（五层、六层、六层上面隔层和地下室）同时搜查。

把我爸爸控制在五层不让动。抢走了家中六十多万元的人民币（现金）、验钞机、电风

扇、电蝇拍，路由器、电力猫、稳压器、万用表、坐的马扎、折叠木桌、钢笔、字帖、

两辆家用小汽车、一辆电三轮车、所有家门和车辆钥匙、金手表、所有的金银首饰、

所有的银行卡和存单等。还抢走了我家 50多台打印机，30 多块打印机主板、十几个打

印机硒鼓、几箱墨水、碳粉、几箱空白照片纸等许多打印机配件与耗材。十几台电脑，

所有电脑显示屏、多块电脑硬盘等（我的职业是专业维修电脑和打印机等电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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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抢走的财物既没有当场清点，又不让唯一在现场的我爸爸查验过目，还没有连续录

像，并且至今未还。直到第二天（2月 20日）上午 10点他们叫我爸爸去了办案单位，

一个叫贾文炫的女警察拿出五张空白扣押物品清单，叫我爸先签了名并说：“你提前签

了名，以后就不用再来办案单位来回跑了”。 

《刑事诉讼法》第 145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

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

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刑事诉讼法》第 107条规定：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

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立案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先发现犯罪事实。

而控告人一案中是没有控告人一家人的犯罪事实。 

《刑事诉讼法》第 113条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

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然而，

控告人一案中是没有犯罪事实，邯山区公安分局警察采取先抓人，再搜家、寻找所谓

犯罪证据。在毫无犯罪事实证据的情形下对控告人一家人决定侦查，这是侦查程序违

法。 

2、超期拘传被监管人，刑讯逼供，故意伤害。 

控告人的丈夫马永骁，过年随我来邯郸看望父母， 2 月 19日晚 10点半多，马永

骁正在睡觉。不由分说好几个警察别门进六层楼室内把他按住，双手用手铐紧紧铐死。

马永骁向他们要搜查证，他们不出示，他们一边推打一边喊叫：“先抓回去再说”。

马永骁就被一群人抬下楼，快到五层楼下时，抬头这边的人故意放开手，咚的一声，

马永骁的头被重重的磕在楼梯的石头台阶上，疼的马永骁大声惨叫，马永骁穿着单睡

衣光着脚被他们绑架到滏东派出所，铐在没有门的屋子的铁椅子上熬夜，今年初春二

月的天气很冷，不让他穿厚衣、不给穿鞋，不让睡觉，没有吃饭。 

马永骁在派出所铐了 24 小时以后，并没有被送入看守所。而是警察把马永骁带入

一个楼房，上了几层电梯，然后被警察用一块很脏的大布蒙住头，什么也看不到了，

只听到有人说，这里没有监控，别吭声，只管打。随后就感觉到头被卡到一个铁栏杆

中间出不来，双手被铐在身后，九十度弓腰起不来。身后被暴力踹打，两人一组，一

组打累了再换第二组。马永骁被打的浑身疼痛，特别是左胳膊剧痛，身体禁不住的抽

动，一直喊疼。这时有人骂出声来了：“你再喊疼！你再喊疼！就让你疼！”。最后马永

骁意识一阵混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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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醒来时，马永骁发现自己被用大布把全身蒙盖住，什么也看不到，马永骁因浑

身伤痛，走路困难，精神恍惚，后来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二十一日晚，已经被折磨了两天（45个小时左右）的马永骁才被送入邯郸市第二

看守所，看守所警察说马永骁全身多处有伤，尤其两手腕被手铐卡的烂糊糊的流脓血，

左臂疼的不能动，看守所当天就把马永骁送进邯郸市公安局监管医院，因为被毒打，

思想受到刺激，几天不能睡觉，神志不清，一直胡言乱语，多次抽搐，小便失禁。我

由于血压太高也被关押在马永骁监管病房的正对面病房，我每天看到大量警察出入他

所住的病房，看到马永骁不能走路，被轮椅推着出门检查，看到警察给他买了尿不湿

和移动坐便器……听到他的惨叫声、脚镣手铐的哗啦声、抽搐声、和被警察们的嘲笑

声……还听到护士说他的双手腕全被手铐卡烂，每天上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九点前

后，来了大量的警察，进到马永骁的病房中，把仍然神志不清的马永骁用大被单兜走，

带离了监管医院。 

 后来得知又把马永骁送到第二看守所。被关了小号。马永骁被带着手铐、脚镣，

屋里没有床，后墙壁是玻璃的，后边是个大屋，里面关押了近三十人，从后面屋能直

接看到马永骁的惨状。狱友们看不过去纷纷在后边拍玻璃问候：“人家犯什么罪了，给

打成这样，不能这样整人呀，快找领导，快找医生把手铐脚镣打开吧！”许多狱友都要

求带马永骁出去治疗，但看守所的警察说是上边让干的。后来在众人要求下，两天后

才把脚镣解开（脚腕一圈流脓流血，伤痕累累）。又过几天后，因有上级领导要到所检

查工作，怕影响不好，给打开了手铐。但是因为当时双手伤痕太深，开了铐也太招眼，

看守所里让他捂盖着点，别让上级看到。 

马永骁因惊吓神智时常恍惚，食水难进，身体明显虚脱、不时的倒地抽搐，醒来

全身疼痛，尤其胳膊等关节处疼痛难忍，看守所怕他出现生命危险承担责任，才给邯

山区公安分局打报告提出放人，于是 5月 3日将他放回家监视居住。回家后马永骁的

父亲直接带他去有资质的三甲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左臂明显骨折，医

生说来的太晚了，已经错过了救治时间，脑部组织有损，需要再查再看，需要住院医

疗（附伤势照片和鉴定报告）。  

注：马永骁父亲 9月 19日到第二看守所查看了入所体检报告，入所体检报告显示：

入所时浑身多处伤痕，一块一块的黑皮脓肉。双脚脖有伤，双手手脖转圈被手铐铐烂，

流脓流血，左手臂不能伸展，但第二看守所没有给拍片鉴定手臂伤残程度（病人入所

应拍片检察手臂伤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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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行为，邯山区公安分局陈利彬、王凯强、张万波、苏振国、王杰、等，罗城

头派出所尹岳飞、刘振、刘伟，农林派出所吴淼鑫等构成严重虐待被监管人员罪、超

期拘传被监管人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故意伤害罪。 

《刑事诉讼法》第 229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

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

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

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刑法》第 247 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

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的，依照本法第

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3、滥用职权、诬告陷害、非法拘禁 

更荒唐的是，我爸爸是为共产党奉献了一生的县处级老干部，他从小参军保国，

从没有过任何别的信仰，并且从来没有炼过法轮功，邯山区公安分局却给我爸爸扣了

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于 2025 年 3月 29日把我爸爸关押到邯郸

市第二看守所，因为邯山区公安分局私闯民宅，野蛮抄家，我爸爸被吓的心脏出了毛

病，第二看守所不收,又被送到监管医院。我爸爸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与事实，

一直遵纪守法却被无辜的关押了 31天。我爸爸问罗城头派出所所长刘振，你们办案怎

么都是违法的？所长说：“咱们邯郸都是这样干的”。邯山区公安分局伪造了假材料让

邯山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被拒绝。被控告人只好无可奈何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了人。关

押期间不让我爸爸会见律师，被控告人给我爸爸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关押期间

我爸爸一直向他们要关押的所有手续，他们不给，出来时也不给释放手续，从抓人到

放人，知道今天没有任何手续。他们如此办案，完全符合联合国定义的任意羁押行为，

构成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等罪。 

《刑法》第 243 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

处罚。 

《刑法》第 238 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

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4、报复陷害、非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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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 115 条赋予当事人有申诉、控告的权利。我妈妈杨凤莲她没有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也被非法抓进去关押 38天，出来后，我妈妈发现邯山区公安分局

有很多违法行为，我妈妈写信告诉他们，要求他们严格依法办案，否则我妈妈要控告

他们，结果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理由，再一次把我妈妈关押在看守所达 3个月之久，关

押期间一次也没有提审。第二次绑架我妈妈时他们又不穿警服、不报姓名、不出示任

何证明、在我家抄走的物品又不当场清点，打扣押清单给本人，也不让我家人签名。

关押近三个月时，我妈妈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情，（因我妈妈 98年患癌症）

他们才让我妈妈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回家。从第三看守所出来时，被控告人（一）还警

告我妈妈不能再写信，还威胁说：随时都可以把你抓进去，现在也可以不让你出来。” 

《刑法》第 254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

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5、伪造证人证据 

抄家时一进家就把我家人先后都抓走了，家里只剩下我爸爸被他们控制住不让动。

在我家抄走的所有东西，都没有让我爸爸看，也没有当场清点，后来公然找了两个抄

家时根本没有在场的人在清单上签了字，还造谣说我们拒绝签字。我家的所有钥匙都

被他们抄走了，3月 29日上午我爸爸也被他们骗走了，家里就没有人了，这样就可以

任意到我家制造假证据了。所以我们发现在起诉书上列举的大量所谓罪证，都是他们

任意写的。清单上的物品严重失真。 

更可笑的是他们所列举的所谓罪证，都是合法的。国务院 2011 年 3月 1 日签发的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 50号令》废止了以前关于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50号文件说明

法轮功书籍资料是合法出版物，公民持有的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个人合法财产，不是

犯罪证据，被控告人肆意抢走个人合法财产的行为涉嫌“抢劫罪”。 

《刑法》第 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

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

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6、滥用职权阻挠律师会见 

在看守所关押了控告人 50天，始终不让律师会见我们一家人，他们还曾经多次告

诉甚至威胁我爸爸不能请律师。邯山区公安分局办案警察阻止当时我们请的三位合法

律师会见，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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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徇私枉法，破坏法律实施 

被控告人给我们一家人都扣了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对我们

一家进行迫害。就拿我爸爸妈妈说吧，我爸爸一生只是加入过共产党，曾是一名军人，

没有任何其它信仰，不知我爸爸利用的哪个邪教组织？又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 

我妈妈今年 72 岁了， 1998年因为得癌症开始修炼法轮功，刚炼了两个月身上的

癌症、心脏病、风湿关节炎、泌尿感染、气管炎、鼻炎等八种顽固遗传疾病全都好了。

从此 26年了她再也没有得过病，没有吃过一粒药，修炼后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

处处做好人，受到邻居和同事们的好评。还被单位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 

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部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2000 年公安部颁布了《公安部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该文件明确

了 14 种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这就说明法轮功不是邪教。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

太，只是在家炼功祛病健身，更不可能去破坏法律实施。 

事实上，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被控告人破坏了《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等条款的实施，滥用《刑法》违法立案侦查、起诉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刑

法》的实施，滥用《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强制措施，破坏了《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二、 肥乡区人民检察院李贺军、石蕾 

基于邯山区公安分局的上述种种违法行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明知

控告人一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对控告人的妈妈杨凤莲批准逮捕、对我和我

丈夫马永骁提起公诉。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 

《刑法》第 397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综上所述，请求贵机关领导依法监督、及时制止、纠正被控告人的违法、犯罪行

为，解除对控告人一家的不当的强制措施，真正恢复控告人一家的人身自由；偿还抢

走控告人的所有财产并赔偿损失。 

 

 

 

                                                        控告人：杜丽锟                        

2025 年 11月 21日 


